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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確認通過會議紀要確認通過會議紀要確認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1814/00-01號文件 )

2001年 3月 27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當中第 35段
已按余若薇議員的要求作出修訂。

II. 政府當局就政府當局就政府當局就政府當局就 2001年年年年 6月月月月 1日會議所提事項作出的回應日會議所提事項作出的回應日會議所提事項作出的回應日會議所提事項作出的回應

(立法會CB(2)1819/00-01(01)、 (02)及 (03)號文件 )

2. 環境食物局首席助理局長 (A)2向委員簡介政府當局
的文件，內容論及委員提出由裁判法院確認臨時封閉令

的建議。他表示或可循以下兩種途徑實施上述建議   

(a) 訂明食物環境 生署 (下稱 “食環署 ”)署長在發
出封閉令後，應把個案交由裁判官在 3天或 7天
內進行初步聆訊，讓感到受屈的人有機會申明

其情況，而無須自行提出上訴；

(b) 訂明根據第 128C條發出的即時封閉令為臨時封
閉令，有效期為 3天或 7天，並須待裁判官確認。
若封閉令未能在第 3天或第 7天獲得法庭確認，
便告失效。

3. 關於第一項建議，環境食物局首席助理局長 (A)2表
示，政府當局須在條例草案中訂明法院進行聆訊的最後

限期，此舉或會不當地干預司法機構處理之前所接獲的

案件。至於第二項建議，或會使政府當局蒙受風險，即

不合 生的食物業處所會趁法院未能及時進行聆訊，而

在第 3天或第 7天後重開。此項建議所造成的漏洞極大，
原因是不法經營者可能無須採取行動消除對公眾健康構

成的即時危害，便已可復業。此情況有違提出此項立法

建議的目的，即確保公眾健康得到充分的保障，不會受

到任何即時的危害。

4. 環境食物局首席助理局長 (A)2強調，食環署署長經
充分考慮科學證據及其他因素後，才會審慎行使其發出

封閉令的權力。政府當局將繼續研究其他途徑，務求能

將委員的建議納入條例草案內，並與條例草案的目標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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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張宇人議員澄清，委員並非要求食環署署長向法庭

申請封閉令。他表示，委員要求發出臨時封閉令或暫准

命令，讓感到受屈的人能在短時間內上庭陳述其個案，

以及讓主管當局提出作出封閉令的理由。法庭如接納主

管當局提出的理由，暫准命令便成絕對命令；否則法庭

將撤銷該命令。另一方面，有關經營者如沒有出庭聆訊，

該命令便會繼續有效。

6. 余若薇議員補充，她的建議與第 2(b)段所建議的相
近。她認為，讓感到受屈的人有機會盡早陳述其個案，

至為重要，至於進行初步聆訊的時限，則可進一步商議。

她表示，對於是否制訂不同的機制，以處理持牌及無牌

食店／食物工場的上訴，她並無強烈意見。她舉例說，

無牌處所的經營者或須自行提出上訴，而持牌處所的經

營者則可循擬議的快速機制上訴。她表示，就臨時封閉

令而言，主管當局或須在指定的時限內，要求裁判官確

認該命令。經營者若要求再次進行聆訊，應由法庭決定

是否接納。法庭須視乎雙方提出的理由，決定應否確認

臨時封閉令。

7. 黃容根議員表示，經營者如能在短時間內消除對健

康的危害，便無須在初步聆訊中陳述其個案。他察悉，

感到受屈的人仍可根據法例的其他條文尋求補救或提出

上訴。

8. 環境食物局首席助理局長 (A)2要求澄清，委員是否
希望為感到受屈的人制訂簡單的上訴機制，而非盡早進

行聆訊，確認臨時封閉令。張宇人議員表示，他的想法

是經營者應有機會盡早在法庭上陳述其個案，而無須自

行提出上訴。他憂慮，若經營者須申請進行聆訊，所需

的時間將更長，同時亦需花費大量金錢聘請律師及準備

文件。擬議的機制可讓經營者瞭解作出封閉令的原因、

陳述其個案或表明已作出的補救工作。至於封閉令應否

繼續有效，則由法庭裁決。

9. 環境食物局首席助理局長 (A)2指出，若准許臨時封
閉令在 7天後失效，經營者將無須在此 7天內進行任何工
作，以消除危害，此項安排會對公眾健康構成威脅。倘

若主管當局須每隔 7天發出新的臨時封閉令，將涉及大量
資源。

10. 主席認為，7天的時間應足以讓經營者消除危害。食
環署副署長 (環境 生 )表示，食環署作出封閉令時，已通
知經營者危害的性質及來源 (如能確定 )，而經營者提交申
請後，亦獲准再次進入處所進行補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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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勞永樂議員表示，委員希望制訂一個快速及可以自
行運作的上訴機制，而感到受屈的人無須付出費用。封

閉令是否一項臨時命令，並不重要。不過，他認為 7天的
時間不足以讓經營者完成補救工作，並重開處所，原因

是當局需要時間進行化驗，確保有關的處所已消除危

害。他認為將封閉令的期限訂為 7天，並非適當的安排。
他建議政府當局應制訂一套行政機制，處理有關封閉令

的上訴，而非經由法庭的程序處理。他建議向感到受屈

的人提供獨立的上訴機制，此機制必須簡單快捷，以及

無須令上訴人支付費用。

12. 環境食物局首席助理局長 (A)2表示，政府當局會視
乎委員的意見，決定是否考慮勞永樂議員的建議。

13. 主席邀請委員就勞議員的建議發表意見。余若薇議
員表示，她屬意由法庭處理有關封閉令的上訴，而非為

此另外制訂行政機制。她認為條例草案內應訂明主管當

局須在某特定時限內，要求法庭確認臨時封閉令。她大

致贊成第 2(b)段所述的建議。

14. 環境食物局首席助理局長 (A)2詢問余若薇議員，若
上訴人透過其他途徑 (例如遞交申請表 )，便可輕易地提出
上訴，她會否接納此種機制。余議員表示，問題仍是政

府當局如何確保在接獲申請後，案件可盡早獲得聆訊，

原因是條例草案並無訂明這方面的時限。

15. 余若薇議員並表示，向處理上訴的委員會提供秘書
服務，會涉及資源問題，況且此類委員會只會按需要才

運作。她表示，設立此類機構或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因

是亦有需要制訂規則，監管此類機構的運作。此外，上

訴委員會如有兼任成員，亦可能因他們沒有抽空出席會

議而難以盡早訂定聆訊日期。

16. 黃容根議員建議，3人或以上的小型委員會應足以處
理此等上訴，原因是需要發出的封閉令將不會太多。他

表示，可規定上訴委員會在指定的限期內進行聆訊。

17. 勞永樂議員同意須予發出的封閉令不多，因此或無
必要成立常設的上訴委員會。他建議可於接獲上訴時才

成立委員會。

18. 張宇人議員認為，法庭如能因應案件的急切程度，
安排進行緊急聆訊，他屬意將上訴交予法庭處理。何秀

蘭議員同意設立快速的機制，確保上訴人的案件盡可能

盡早獲得聆訊。她表示，她屬意由法庭處理此等上訴。

黃成智議員表達相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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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環境食物局首席助理局長 (A)2強調，依循法庭程序
處理上訴的機制並不快速，原因是現行的制度在運作上

有所限制。他表示，政府當局可考慮其他方案，務求能

提供一個快捷、符合成本效益和易於啟動的上訴機制。

政府當局 20.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考慮提供一個獨立、快捷和成本
低廉的上訴機制，讓感到受屈的人容易提出上訴。

21. 主席建議邀請司法機構的代表出席下次會議。委員
同意他的建議。

22. 委員同意於 2001年 7月 6日 (星期五 )上午 8時 30分舉行
下次會議。

I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23. 會議於下午 5時 16分結束。

議會事務部 2
立法會秘書處

2002年 1月 3日


